附件5：

井冈山大学教学成果奖申报材料填报说明

一、申报书填报说明
《井冈山大学教学成果奖申报书》（以下简称《申报书》）是教学成果奖申请、推荐、评审、批准的主要依据,必须严格按规定的格式、栏目及所列标题如实、全面填写。 

封面 

1．成果名称：应准确、简明地反映出成果的主要内容和特征，字数（含符号）不超过35个汉字。教学成果如为教材，在成果名称后加写“（教材）”。 

2．成果完成人、成果完成单位:集体完成的成果，成果完成人和完成单位按照其贡献大小从左至右，从上到下顺序排列。 

3．推荐等级建议：按《井冈山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给推荐成果所定的一等奖、二等奖建议。 

4．推荐单位名称：第一完成人所属学院（部、单位）。

5．推荐时间：填写申报书的时间。 

6．成果科类：填写教学成果奖所属学科（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军事学，其他（包括：政治思想教育、素质教育、评估、教育技术研究与应用等）。
7．编号由教务处填写。 

（一）成果简介 

1.成果曾获奖励情况：指学校、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设立的教学奖励；经登记常设的社会力量设立的教学奖励，但不包括商业性的奖励。 

2.成果起止时间：起始时间指批准立项日期;完成时间指成果通过结题验收日期；多成果支撑的申报项目，以最早立项项目的批准日期为起始时间，以成果鉴定的日期为截止时间。实践检验期，应以支撑本成果最早的改革方案正式实施（试行）日期为起始时间（不含研讨、论证及制定方案的时间），成果若为教材（包括电子教材），应以教材正式出版（版权页）日期为起始时间，以推荐校级教学成果奖的日期为截止时间。
（二）成果内容
1. 成果简介及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这部分内容是考核、评价该成果是否符合获奖条件的主要依据，字数一般不超过1000个汉字。凡涉及到该项成果实质内容的说明、论据及实验结果等，均应直接叙述，不要采取"见**附件"的表达形式。 

2．成果创新点。这部分内容是成果在创新性方面的归纳与提炼，应简明、准确、完整地阐述，每个创新点的提出须是相对独立存在的。字数不超过400个汉字。 

3．推广应用情况。应在栏目内，就成果的应用、推广情况及预期应用前景进行阐述，或就成果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书刊中的评价及引用情况进行阐述。应用指成果的实践，推广指成果应用的范围。
（三）主要完成人情况 

1．主要完成人情况，是核实推荐校级教学成果奖主要完成人是否具备获奖条件的依据，应按表格要求逐项填写。 

2．主要贡献：应在栏目内如实地写明该完成人对本成果做出的贡献。 

（四）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1．主要完成单位情况，是核实推荐校级教学成果奖主要完成单位是否具备获奖条件的依据，应准确无误，并在单位名称栏内加盖成果完成单位公章。

2．主要贡献：应在栏目内如实地写明该完成单位对本成果做出的贡献。
（五）推荐意见 

由第一完成人所属单位填写。内容包括：根据成果创新性特点、水平和应用情况并参照相应奖励等级标准写明推荐理由和结论性意见；加盖推荐单位公章。 

二、成果总结报告及项目鉴定 

1．成果总结报告：字数不超过5000个汉字。 

2．教学成果鉴定组织部门应为教育部相关单位、省教育厅、国家有关部门教育管理机构、学校教务处。鉴定组织应由同行专家5-7人组成，该成果主要完成单位的专家和主要完成人不得担任鉴定组织的成员。近期通过省（部）级鉴定或验收的教学成果，推荐单位可不再进行重复性的鉴定，但须将有关的鉴定书或验收证明按要求上报。 

3．井冈山大学教学成果奖对反映成果的视频光盘不作硬性要求。

三、其它 

1.除《教学成果奖推荐汇总表》外，学校不再接受其它材料的纸质稿，所有申报材料（含支撑材料）请扫描成PDF格式后发指定信箱。
2.如成果较丰富，可参照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申报模式，制作专题网站展示，并在申请简表中提供相应网址和展示材料目录，供专家在评审中查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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